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世纪证券”）作为印纪娱乐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日常督导，发

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否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1 其他 被依法强制解散或被法院宣告破产 是 

2 其他 终止股票转让、退出登记及破产清算公司注销 是 

（二）风险事项情况 

2024 年 4 月 3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

网发布了（2022）京 01 破 25 号之一《公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于 2024 年 4 月 3 日裁定宣告公司破

产。 

二、对公司的影响 

2022 年 1 月 27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2022）

京 01 破申 16 号），裁定受理了湖北联投资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印纪娱乐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出具《决定书》（（2022）

京 01 破 25 号）指定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担任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人。2023 年 6 月 9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依托原

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设立并代为管理的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板块（以下简

称“退市板块”）挂牌。根据《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股票转让办法》，公司因已被法

院受理破产清算事宜而需暂停转让，故公司在退市板块挂牌即暂停转让。 

根据《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股票转让办法》第三十九条、《关于退市公司进

入退市板块挂牌转让的实施办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后，全

国股转公司在公司股票暂停转让后作出股票终止转让的决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章第二节、第三节之相关规定，

公司被宣告破产后，管理人将依法开展破产财产变价与分配工作，在最后分配

完结后，将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交破产财产分配报告，并提请人民法院裁定终结

破产程序。管理人应当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十日内，持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

序的裁定，向破产人的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公司股票终止转让不影响公

司后续的破产清算程序。 

三、主办券商提示 

根据《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股票转让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公司被法院

宣告破产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将在公司股票暂停转让后

作出股票终止转让的决定。根据《关于退市公司进入退市板块挂牌转让的实施办

法》第四十条规定，退市公司进入退市板块挂牌后，被法院宣告破产的，其股票

应当终止转让并退出退市板块。根据《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

[2018]53 号）第 24 条规定，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不得再转入重整程序或和解

程序。综上，公司近期存在被终止股票转让并退出退市板块、破产清算及公司注

销的风险。 

世纪证券作为公司的主办券商，已关注公司重大变化，及时向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报告，世纪证券将积极跟进了解公司上述相关事项进展并督促企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与主办券商相关事项，可致电世纪证券 956019 咨询，

人工服务时间为交易日 8:00-22:00，非交易日 10:00-19:00（节假日除外）。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谨慎

做出投资决策。 

四、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的（2022）京

01 破 25 号之一《公告》。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 4 月 19 日 


